附件2

市本级社会组织年检材料报送清单、
报送地址及咨询电话

1、 年检材料
（一）社会团体需提交材料
1.《社会团体年度工作报告书》3份（双重管理的需经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初审意见并盖章；已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和直接登记社会组织需经行业管理部门出具初审意见并盖章；未确认业务主管单位或行业管理部门的需要出具理事会会议纪要，说明未确认原因和工作进展情况；市民政局所属社会组织需经业务科室审核后报送）；
2.法人登记证副本原件（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和直接登记的社会团体需提供正、副本原件）；
3.截止2025年12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
4.行业协会商会制定会费标准，会费的使用、减免、经营性服务性收入及支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情况；
5.2025年度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报告表（详见附件5）；
6.包头市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诚信自律承诺书（详见附件6）；
7.未完成党政领导干部兼职审批手续的社会组织，提交兼职审批材料完成换届；
8.名称不符合规定或业务范围不准确的，需提交变更名称或业务范围的材料；
其他情况：
1.上年度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整改情况报告。收到2024年度年检整改通知书或改进意见书的社会团体，要按照整改通知书或改进意见书的要求报送整改报告或改正情况说明；
2.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根据工作需要，要求提交其他有关事项的情况说明或必要的补充材料，2025年涉及专项整治的社会组织未完成整改的须先完成整改并报送整改报告或改正情况说明）。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提交材料
1.《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工作报告书》3份（双重主管的需经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初审意见并盖章；科技局做业务主管单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自治区政府文件规定可直接报送；已确认行业主管部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需经行业管理部门出具初审意见并盖章；未确认行业管理部门的直接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按照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五部委《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民发〔2024〕43号）要求抓紧确认行业主管部门，并出具理事会会议纪要，说明未确认原因和工作进展情况）。
2.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直接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提供正、副本原件）；
3.截止2025年12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
4.2025年度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报告表（详见附件5）；
5.包头市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诚信自律承诺书（详见附件6）；
6.未完成党政领导干部兼职审批手续的社会组织，提交兼职审批材料完成换届；
7.名称不符合规定或业务范围不准确的，需提交变更名称或业务范围的材料；
其他情况：
1.上年度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整改情况报告。收到2024年度年检整改通知书或改进意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按照整改通知书或改进意见书的要求报送整改报告或改正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根据工作需要，要求提交其他有关事项的情况说明或必要的补充材料，2025年涉及专项整治的社会组织未完成整改的须先完成整改并报送整改报告或改正情况说明）。
2、 报送地址
包头市九原区稒阳道56号包头市政务大厅二楼H区社会组织年检窗口（建华南路）
3、 咨询电话
网上填报咨询电话：0472-2656151
党建业务咨询电话：0472-6668595
技术服务咨询电话：0471-489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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